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學生科目列抵學分作業要點」 

106.11.29 學分抵免審查委員會通過 

113.11.05 科目列抵學分審查委員會修訂通過、113.11.07 簽核 

一、依據：教育部訂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目的：為辦理學生轉學、轉科或參加校外學習成就或教育訓練時的科目列抵學分

、成績採計或審核須重補修之認證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並成立「科目

列抵學分審查委員會」。 

三、組織： 

(一)委員會以校長為主任委員，下置執行秘書一名（負責會議之召集與督導相關作

業），執行秘書由教務主任兼任。 

(二)委員會成員：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教學

組長、特教組長、體育組長、學科召集人（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

藝能）、專業群科主任、家長代表、學生代表。 

四、學分認定原則：學科以每週授課一學時且滿一學期，或總授課時數達十八小時為

一學分（學時謂指每一學科每週之授課時數）。 

五、下列學生得申請科目列抵學分： 

     (一) 轉學生 

     (二) 轉科生 

     (三) 重考入學生 

     (四) 重讀生 

     (五) 學生取得依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採認之國外學

歷，其在國外所修之科目，經學校審查符合課程綱要要求者。 

     (六) 經學校核准後，赴國外學校、國內外之公民營事業機構職場或就業導向之

職訓機構等場所進修、訓練、實習、學習或修習課程，取得學習成就、教

育訓練證明或科目成績學分，經學校審查符合採認時課程綱要之規定者。 

六、辦理科目列抵學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為顧及學生權益，學生轉入年級前，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已在原校原科修習

及格者，可以列抵。其列抵原則如下： 

          1. 科目名稱、教學內容相同且學分(學時)數相同者，可予列抵。 

          2. 科目名稱不同，但教學內容相同或相近，且學分(學時)數相同者，可予

列抵。 

          3. 科目名稱、教學內容相同(含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而學分

(學時)數不同者，其處理原則如下： 

   (1) 原科目之學分(學時)數較轉入後多者，以後者的學分數登記。 



   (2) 原科目之學分(學時)數較轉入後少者，單一學期不予列抵，一學

年合併得列抵一學期(同一年段之上學期)。 

   (3) 列抵學分時，不得以複數科目列抵單一科目。 

          4. 轉學(科)生原校、原科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非所轉入學校(科)之必

修科目，得依其名稱、教學內容相近者，經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得列

抵相關選修科目之學分數。 

          5. 轉學(科)生列抵科目學分之成績，以其原實得分數登錄。 

          6. 轉學(科)生在轉入後，應修而未修之科目，得在修業年限內補修完畢。 

 (二) 重考入學新生，其原已修習科目之學分得由學校酌情列抵。 

 (三) 科目屬性歸屬以轉入類科課程設定為準。 

七、學生應於開學一周內填具本校「學生列抵學分申請表」，並檢附原就讀學校（科、

班群）之歷年學業成績證明正本一份，至教務處教學組申請列抵學分，其科目列

抵學分之審核，除共同科目由教務處指派專人審查外(會同各科共同審查)，專業科

目則分別由專業群科科主任(觀光事業科、資料處理科、商業經營科)、相關科目教

師(音樂班、美術班、體育班、舞蹈班)等會同教務處共同審查。 

八、學生於轉入後，各學年應修而未修之科目與學分，依本校「學生重修補修學分實

施要點」之規定處理。 

九、轉學(科)生，其畢業標準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規定處理。 

十、學生於教務處教學組提出列抵學分申請後，依本作業要點進行列抵學分作業，有

疑慮之個案則由教學組彙整並召開列抵學分審查會議，並由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始得列抵學分。 

十一、學生申請列抵學分流程如下： 

 

十二、列抵學分之實施：  

(一)獲准列抵學分之學科，學生仍須隨班上課，遵守本校出缺勤規定。 

(二)學生得免參加已列抵學分之學科定期評量，至指定地點進行自主學習。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及其他有關教育法規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科目列抵學分審查委員會」討論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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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馬公高級中學生科目列抵學分申請單 

班級：_____年_____班  學號：          姓名：           (電話：           ) 

申請科別： □普通科     □美術班     □音樂班     □舞蹈班       □體育班  

           □觀光事業科 □資料處理科 □商業經營科 □實用技能學程 

申請原因： □轉學       □轉科       □重讀       □其他：              

依規定於       學年度第     學期抵免下列修習科目學分，並檢附原校歷年成績表

及申請科目列抵學分對照表各乙份，敬請鑒核。 

申請科目列抵學分對照表           申請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原修習科目 申請科目列抵 審查決議 

年級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年級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列抵 不予列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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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合計  申請列抵學分合計   

辦理程序 填申請單→送教學組→依序核章→會議審查(個案)→完成手續→結果通知 

核  章  單  位 
校  長 

承辦人員 教學組 科主任 教務主任 

     
  


